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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红寺堡区教育局 2023 年农村
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

划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全国学生营养办〔2020〕4 号)教育部

等七部门《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(教财〔2022〕2 号) 精神，进一步改善我区农村学生营

养状况，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红寺堡区

教育系统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切实加强对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加大学校食堂运营过程监管力度，确保让孩子们吃得

健康，吃得放心，促进农村中小学生健康成长，为我区基础教育

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
二、实施范围、方式、步骤

（一）实施范围：红寺堡辖区内 5 所初级中学（农村寄宿学

生）、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、67 所农村小学、第五中学特教中心。

（二）实施方式：我区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务教

育学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供餐。

（三）实施步骤

1.准备阶段（2022 年 12 月 1 日-2023 年 2 月 12 日）。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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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组织完成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大宗食

材配送供应商的政府采购工作及相关准备工作。各营养改善计划

学校制定具体工作实施方案并做好实施前的准备工作。

2.实施阶段（2023 年 2 月 12 日-2024 年 1 月 15 日）。各学

校按照计划组织实施营养改善计划，教育局全程指导监督。

三、经费来源及标准

（一）经费来源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

由中央、自治区财政负担，实行“专户管理、专账核算、定期公

示、接受监督”的资金管理机制，任何学校不得将营养改善计划

专项资金用于弥补学校经费和挪作他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或套取

专项资金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。5 所中学农村寄宿学生每天早餐补助鸡蛋

一枚；太阳山九年一贯制学校、67 所村小和第五中学特教中心

学生早餐标准为每生每天 1.30 元，午餐标准为每生每天 5.30 元，

陪餐教师（1:24 的师生比例）标准为每人每天 5.30 元。实施学

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小学按每年 200 天核算补助资金,特殊教育学

校（中心）按照每年 250 天核算补助资金。

四、工作组织领导

（一）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哈小军 教育工委书记、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金 晶 教育工委副书记、教育局党组副书记、副

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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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虎山 教育工委委员、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王 璐 教育工委委员、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魏国喆 教育工委委员、教育局党组成员

成 员：马 燕 红寺堡区第一中学校长

马晓岚 红寺堡区第二中学校长

马泽明 红寺堡区第三中学校长

毛伟东 红寺堡区第四中学校长

张 财 红寺堡区第五中学校长

魏留红 红寺堡镇中心学校校长

田进万 新庄集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

李志荣 柳泉乡中心学校校长

张治国 太阳山镇中心学校校长

丁玉才 大河乡中心学校校长

齐增辉 党建办公室副主任

贺自高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

张旭鹏 财务办公室副主任

马 龙 体卫艺办公室主任

施兴梅 教育局会计

胡永利 营养办公室主任

苟金山 营养办公室干事

（二）职责分工

哈小军 负责全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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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协调相关单位、教育局各部门、各成员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、自治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各项政策，定期向政府部门汇报

营养改善计划进展情况。

金 晶 负责红寺堡区第二中学、红寺堡区第五中学、红寺

堡镇片区营养改善计划工作。协调相关单位、教育局各部门、各

成员对责任区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、评议

和考核，定期向局长汇报营养改善计划进展情况。

牛虎山 负责红寺堡区第三中学、柳泉乡、太阳山镇片区营

养改善计划工作。协调相关单位、教育局各部门、各成员对责任

区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、评议和考核，定

期向局长汇报营养改善计划进展情况。

王 璐 负责红寺堡区第一中学、新庄集乡片区学生营养改

善计划工作。协调相关单位、教育局各部门、各成员对责任区学

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、评议和考核，定期向

局长汇报营养改善计划进展情况。

魏国喆 负责红寺堡区第四中学、大河乡片区营养改善计划

工作。协调相关单位、教育局各部门、各成员对责任区学校营养

改善计划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、评议和考核，定期向局长汇

报营养改善计划进展情况。

各乡（镇）中心学校、直属学校校长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营

养改善计划，严格实行校长负责制。重点做好食堂监督管理，保

证校园食品安全，组织和管理学生就餐，按照要求开展营养与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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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，定期组织食品安全应急演练。

党建办公室 负责对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党风廉政监督。监

督组内成员、各营养改善计划学校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职责，监督

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合理支配。

综合办公室 负责传达上级部门政策及工作要求，协调监督

组内成员，配合完成营养改善计划相关文件制定，对外宣传营养

改善计划成效。

营养办公室 负责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日常监管，制定工作

计划，统计上报营养改善计划各项数据，监测学生营养健康状况，

协调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综合执法、物价、审计等相关部门对

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各个环节进行具体监管和整治。

财务室 负责营养改善计划食材招标采购，资金的使用与核

实、申请与拨付、管理与监督；负责后厨设备规划、审批、采购、

安装、调试等工作。

体卫艺 负责完成学生体检和基本信息录入、汇总工作，每

年 6 月 30 日前、12 月 31 日前进行两次跟踪体检，记录、汇总

数据，制作图表，为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提供依

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担当，保障工作落实。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

党中央、自治区及上级各部门的规定及要求，切实履行好校长第

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对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健全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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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织领导体系，明确分工，逐级压实责任，层层签订目标责

任，加强工作实施过程监管力度，保障营养改善计划有效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食堂管理，保障食品安全。一是执行“一校一食

堂”的供餐模式，食堂自办自营，持续加强学校食堂运营全过程

的监管，健全完善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各项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，

对食材采购、贮存、加工、留样、洗消、废弃物处理等重点环节

实施精细化管理，定期组织开展食堂食品安全应急演练，积极主

动有效应对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。二是以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营

养改善计划，为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，扩大政

策实施效果。三是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宣传机制，通过食品安全知

识讲座、媒体宣传、专题展览、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途径加大宣

传教育，使学生掌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基本常识，提升防范

意识。四是采取课堂教育、社会实践等多种措施制止校园浪费，

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养成节约意识，培养不挑食、不偏食、合理膳

食的好习惯。

（三）强化人员素质，提高食品质量。从业人员素质是食堂

管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所在，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性工作，学

校要把提升食堂从业人员素质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。学校食堂

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，岗前培训合格率达到 100%。

学校要肩负起培训主体职责，落实每周培训制度，增强从业人员

食品安全意识，提高食品加工操作水平，提升学校食堂食品质量。

（四）强化财务管理，规范使用资金。学校食堂财务必须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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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食堂资金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。

食堂的收支结余实施月度结算，学校要定期（每学期至少一次）

将食堂收支情况向学校师生和家长公开，接受监督。食堂成本核

算必须严格按照教育局统一要求的内容进行核算。严禁挪用食堂

资金或设立“小金库”。学校必须如实统计上报享受营养改善计

划学生相关数据，并坚持实名制管理。

（五）强化膳食指导，开展营养健康宣传教育。一是设计带

量食谱。学校要利用“学生电子营养师”等配餐软件，聘请疾控

中心或营养专业人员指导学校食堂按照《学生餐营养指南

（WS/T554-2017）要求，结合学生营养状况和饮食习惯，设计带

量食谱，为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的食物，并每周公示。二是开设营

养健康课程。学校要按要求开设健康教育课，由健康教育任课教

师或经过培训的其他教师参考《小学生营养教育教师指导用书》

《中学生营养教育教师指导用书》等书籍，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

教育活动。以喜闻乐见、寓教于乐的形式向中小学生定期讲授营

养健康知识，每学期不少于 2 课时。三是每天阳光运动 1 小时。

利用体育课、课间、课外活动时间等，保证学生每天校内活动时

间累计达到 1 小时，尽量在户外进行。

（六）强化责任追究，促进工作成效。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

划各校要严格按照本方案和《2023 年红寺堡区教育系统食品安

全工作计划》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。教育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对

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配餐就餐陪餐、食品安全监管、资金使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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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养健康教育和营养健康监测等工作进行严格监督。对违反规

定、疏于管理、玩忽职守，导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发生食品安

全事故后迟报、漏报、瞒报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，出现补助资金

跑冒滴漏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应责任人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


